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硕士学位授予流程

开题
（通常第3学期）

 1.论文开题报告正文字数不少于6000字
、参考文献数量不少于20篇，其中外文
资料不少于二分之一；
2.预答辩研究生提交的学位论文应当已
经完稿，结构完整、结论明确、写作规
范、注释标准、格式正确，与开题答辩
通过的学位论文题目基本一致。学术型
法学硕士的学位论文正文字数不得少于3 

万字，专业型法律硕士的学位论文正文
字数不得少于2.5万字。

3.专家组由3~5名专家组成，其中，硕导
数不少于3名，导师一般不作为专家组成
员；专业学位，专家组应至少包括1名校
外行业专家；
4.硕士生自述时间不少于10分钟，专家
问答时间不少于10分钟；
5.预答辩通过后至少3个月方可申请答辩

。

是

公示5个工作日

学籍是否为
24级以前

是

否至少2个月

预答辩是否通过

否至少2个月

相似度检测是否通过

论文相似度检测注意事项：

1.去除自引不超过20%；

2.超过20%，但低于28%，申

请人书面申请，导师审核，

学院审核同意后，论文修改

1周，可进行二次查重；

3.二次查重均未达标，学位

申请延后至下一批次；

4.超过28%，学位申请延后

至下一批次。
否至少修改1周

是

论文外审所需材料：
1.论文信息汇总表；
2.隐去相关信息（如作者姓名、导
师姓名，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信息）
的论文PDF，命名方式10254_学号
_LW.pdf；
3.摘要txt文件，命名方式： 
10254_学号_ZY.txt。
注：
外审论文须导师审核同意后送审

1.外审每篇论文送1位同行专家；
2.答辩评阅：本学科2名副高及以上
职称（或具有硕导资格）专家，其
中校外专家至少1名。
以下情况之一为不通过：
1.评阅书综合评价档次为“D”；
2.单项评价指标含“D”；
3.评阅专家对论文存在“异议”。
4.盲审或答辩评阅书有1份不通过。
必须参加盲审：
1.新开设专业前2届毕业生；
2.延期毕业研究生；
3.上一批次盲审不合格研究生；
4.抽中盲审未送审研究生；
5.非全日制或定向培养研究生；
6.学院随机抽选的研究生；
7.参加优秀学位论文评选研究生。

论文外审或答辩
评阅书是否通过

否

是

至少修改1个月

答辩评阅书（2份）
（答辩前2-3周进行，答辩前

3个工作日反馈）

是

论文答辩

答辩事项：

1.答辩委员会由3~5人组成；
2.主席一般为副教授、教授或
相当职称的专家；
3.成员原则应具有硕导资格，
不包含指导老师，须包括外单
位专家；
4.专业硕士至少包括1位外单位
的行业、企业专家；
5.三分之二及以上答辩成员同
意，方得通过。
6.答辩前将答辩时间、答辩地
点报研院备案
答辩材料：
1.封面、独创性声明页
2.决议书
3.学位申请表
4.答辩评阅书（2份）

5.答辩表决票（3~5张）
6.答辩申请表

答辩是否通过

否
至少修改3个月
一年内重新申请
答辩1次

是

授予学位

学位授予成果公示：
1.在要求时间内，填写《学
术成果认定清单》《学位授
予成果考核申请表》及支撑
材料，发学院审核；
2.学院审核确认后，发学位
点分委会审核，通过后学院
网公示。

论文撰写时间：从论文开题时计算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
3年制不少于18个月
2年制不少于8个月

对答辩结论不服的，书
面申请，导师审查后提
交学位评定委员会，若
裁定仍维持不通过的，
至少修改9个月，一年
内重新申请答辩一次

论文评阅不通过的，收
到评阅结果后7个工作日
书面申请，经导师、学
院、学位评定分委会审
批同意后复审，复审仍
不通过的，至少修改3个
月。
盲审评阅书或2份答辩评
阅书不通过者，不得申
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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